
重庆市交通局 四川省交通运输厅
关于印发《川渝地区交通运输领域轻微违法行为

免予行政处罚、不予行政强制、减轻行政处罚、
从轻行政处罚、从重行政处罚等

五张清单》的通知

重庆市各区县（自治县）、两江新区、高新区、万盛经开区交通

主管部门、局属相关单位，四川省各市（州）交通运输局、厅属

相关单位：

为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、国务院关于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

圈建设的决策部署，推动川渝两地交通运输行政执法管理协同发

展提档升级，充分发挥交通执法对川渝地区交通协同发展的法治

保障支撑作用，持续优化交通运输营商环境，切实保护交通运输

行政相对人合法权益，根据相关法律、法规和规章规定，结合执

法工作实际，川渝两地交通主管部门联合制定了《川渝地区交通

运输领域轻微违法行为免予行政处罚、不予行政强制、减轻行政

处罚、从轻行政处罚、从重行政处罚清单》（以下简称《五张清

单》），现印发你们，请认真贯彻执行。

重庆市、四川省各级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机构在实施交通

运输行政处罚和行政强制时，对《五张清单》中所列交通运输违

法行为的执法均应按照《五张清单》执行。川渝两地此前发布的

规定与《五张清单》不一致的，以《五张清单》为准。



— 2 —

附件：1．《川渝地区交通运输领域轻微违法行为免予行政处

罚清单》

2．《川渝地区交通运输领域不予行政强制事项清单》

3．《川渝地区交通运输领域减轻行政处罚事项清单》

4．《川渝地区交通运输领域从轻行政处罚事项清单》

5．《川渝地区交通运输领域从重行政处罚事项清单》

重庆市交通局 四川省交通运输厅
2023 年 11 月 8 日


